
2025.12.16星期二
责编/孙青 美编/谭希光 文检/孙小华A16 烟台街 烟台民意通热线

6601234

烟台故事烟台故事

老烟台开餐馆那些事老烟台开餐馆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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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以为，旧时餐饮业
的店主，可以自行决定诸如经
营范围、餐品价格、卫生标准、
营业时间之类事项，可以不受
任何约束地开展业务。实际
情况并非如此，老烟台餐企除
了依照俗规自律外，还要接受
行政监管和行规约束。

创办店铺须备案

民国时期，烟台街拟开设
商号从事餐饮业经营，前期需
要做很多方面的准备。

在策划筹备阶段，东家或
发起人要全盘考虑餐企商号
的整体架构，包括确定风味流
派、经营方式、企业规模、人员
招聘、营业地址、资金来源
等。如属股份制性质，要召开
全体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企业
章程，选举设立董事监事，商
定企业资本、股份数额、认缴
日期，界定股东的权利义务、
议事规则、利润分配、清算转
让等。这些基础工作完成后，
就可以报领营业执照。

旧时规定，这需向商号所
在地的警察署申请。前往办
理手续的人应是商号的执事，
提交的材料要清晰列出具呈
人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
拟设餐企的商号名称、开办地
址、门牌号码、经营项目、集资
数额。同时还要另纸附多份

“报告程式”材料，内容包括商
号名称证明、股份认缴证明、
自有房屋证明或租赁房屋契
约、专办某项生意证明、合伙
企业章程等证件。警察署接
到申请后进行鉴核，符合规定
的发给营业执照，商号即可按
期开业。

餐企经营期间若要迁移
店址，同样需要备案。备案通
过后，店家才能迁移新址营
业。至于餐企自建平房（楼
房）开办买卖，甚至用自有住
房或租赁房屋更改门面，也需
要申请报批。

店家日常开展经营活动，
需要遵守各种法规，若是“违
背章程营商工之业者”，以“政
务之违警罪”论处，要么是处
五日以下一日以上之“拘留”，
要么是给予五元以下一角以
上之“罚金”。

闭店打烊官家定

民国时期老烟台餐饮业，
已形成了流动食摊、专业店铺、
常餐菜馆、筵宴酒楼、食饮会
所、综合饭店等不同的经营方
式。这些餐饮单位因组织形式
不同、餐品风味不同、消费群体
不同，因而在营业时间、经营
方式等方面也有差异。

比如流动食摊，多随集
市、庙会、夜市、游览景区的俗
约开、散场时间经营，或通过
车载肩挑、驮筐提篮等形式走
街串巷，送货上门。专业店铺
以居民三餐时间作为主要供
应时段，经营品种大多单一。
常餐菜馆、筵宴酒楼、食饮会
所则是围绕午晚两顿正餐，为
食客提供筵席、套餐及其他餐
品服务。而综合饭店属于特
种服务行业，具有食宿兼营、
住宿为主、餐饮为辅的特点，
基本是24小时开门营业。

从古至今，餐企的营业时
间都是根据当地人们的生活
习惯、作息规律和市场需求来
确定的，但有些类型的食店，
开门时间好把握，闭店打烊的
时间不太好控制。清末民国
时期，烟台街以承办筵席、娱
乐为主的餐企，多集中开设在
繁华街道，毗邻居民生活区，
就餐食客酒酣耳热之下情绪
高亢，直至深夜仍然欢聚宴饮
不散场，划拳声、琴弦声、放歌
声“太为嚣尘”，以致周边居民
不堪其扰。为此，巡警官署为
了维护社会秩序，规定饭馆酒
肆及各游戏场所，必须限定夜
间闭店打烊时间。

时年警章规定，老烟台餐
企夜间经营截止时间为 23
点。闭店之际，各家餐企必须
清场。若是“听客逗留”，初犯
商号的主人或经理人，处以10
元-15元之罚金；六个月内累
计违反3次，责令停业十日整
顿改进；若屡犯不改，则勒令
歇业。客人若是在规定时限
外逗留在茶馆酒肆，处以 5
元-10元之罚金。

尽管规定明确，但例外也
有。如1910年1月的“阳历履
端之辰”，烟埠各界假座丹桂
园址进行集会，既聚宴又演
戏，从下午一时起直至夜间十
二时才结束。此是店家申请
延时，还是官方特例照顾，详
情不知。不过也可看出，这类
警章规定还是有弹性的。

卫生监督有要求

时下餐饮行业的食店，尤
其是用于制作各种餐品的加
工间、配菜间、烹调间，其卫生
设备是很齐备的，如地面墙面
铺贴瓷砖，进水排水独立分
流，排烟系统装备完善，室内
屋顶吊板隔尘，生熟场所隔离
设置，烹饪燃料气电辅助等，
这些设施为保持厨房卫生整
洁奠定了良好基础。

而老烟台的大小饭馆，其
卫生状况普遍不尽如人意，往
往“污秽不堪”。这里面除了
经营者管理懈怠，从业者习惯
欠缺外，与那个年代环境条

件、设备配置都有很大的关
系。例如，早期烹饪食品的厨
房屋顶多未添置天窗，日久天
帘灰聚满布，每值烹菜热气上
冲，灰尘纷纷下落；炉灶下方的
燃料薪炭囤积过多，煤渣炭灰
清除不及时导致纷散；厨间各
处地面多系泥地，洗刷器具物
品之后水洒渗透浸泡，导致泥
泞满场；切肉木板（俗称肉墩
子）亦因不及时加以刷洗，无不
油渍重重，沾染种种不洁灰
迹。此种情形不仅于观瞻不
雅，于卫生之务求上“亦殊乖舛
不合”。

民国后期烟台街餐饮业
的卫生督导管理，概由警务局
卫生科负责。除平时进行常
态化检查监督外，对存在的重
点卫生问题，还采取“临近节
日限期整治”的作法，要求餐
饮企业集中改正。

此外，对市肆流动食摊或
店铺外设摊点管理，警章也有
要求，如规定出售的饮食物须
用器具盛贮，并要盖护纱罩或
用相当物品覆盖，以免沾染尘
土招集“蝇蜹”散毒于内，致人
误食生病。

餐品质量管得紧

餐饮业生产制作的餐品，
重中之重莫过于餐品质量安
全，这直接关乎消费者的身体
健康。从原料采购、储存保
管、加工制作到经营销售各道
环节，不仅当今的主管部门严
格监管，过去的规定也很具体。

在原料采购环节，规定无
论鱼肉菜蔬，要选择营养丰富、
易于消化的“滋养质”食材；凡
是牛肉及驴骡肉、羊肉猪肉、鸡
鸭肉、鱼虾及各水族，以及供人
们食用之山禽野兽肉等肉类材
质，非经屠兽检验所检验而盖
有戳记者，不得购买。即便是
饭馆酒楼自行采购屠宰猪、羊、
牛、驴等，也均须经过该所检
验，否则禁止售卖。

在储存保管环节，提出食
材贮藏之道，要以扑灭“微菌”
为第一要义。夏秋之际煮熟的
各种食物，不可越宿再食，需要
高温加热才能出售。蔬菜果品
不得贴近地面存放，因为“易染
伤寒霍乱及肠内诸病”，未煮之
前勿与他种食物相近，必待煮
饪已熟方可无患。各类干鲜原
料要分门别类储存，避免混放
造成交叉污染。

在加工制作环节，要求厨
师在烹调之时，第一步须清
洁。厨房食橱及载物之台板，
割肉之砧板等，要随时以抹布
蘸热水或碱水拭之洗之。尘
埃、饭粒、炭灰、杂品等一切秽
污之物，不可混于食物之中。
禁止使用含有毒质之染料，作

为食品加工的添加剂。预防
烹饪食材腐朽，不得用秽冰及
含有毒质之防腐药。

在经营销售环节，禁止售卖
病死之牛羊猪鸡鸭、朽腐之鱼虾
水族、坏烂之瓜果蔬菜等各类食
材加工烹制的菜肴面点。凡酱
卤肉品、腌肉干肉、熏晾鸡鱼等，
有朽蛀、腐烂情形及臭味“俱恶”
者，也不准销售。餐企如有违
反，重者予以取缔惩处。

而对于烹饪餐品的具体
规定，则是下锅煮透方可入
口。也就是说，各类餐馆食店
的厨师烹制食材时，不得为追
求餐品的火候以及鲜嫩等品
质要求，减少或缩短加工时
间，必须达到“熟透”程度。

任意涨价可取缔

老烟台餐饮业的经营价
格，经历了由初始的卖家自定
到后来官方制订的转化过程，
目的是逐步实现市场经营由
无序到有序的良性发展。

餐品价格是根据食材、人
力、营销、设备、能源、运营、房
租、税费等综合成本、目标利
润来计算确定的。烟台街旧
时餐品价格的拟订，概由饭业
公会牵头组织实施，先期经过
调研测算草拟出单品销价后，
提交给饭业同业大会讨论，协
商一致后呈请警务局保安科
批准备案，然后施行。

根据志书记载和媒体报
道，老烟台需要官方核准的餐
品价格，包括菜肴、面食、点
心、酒水等。比如菜肴价格，
普通菜肴每份的售价为“一
卖”，中档菜肴为“二卖”。“等
而上之”的经典名菜还分两
档，其中一般档次的经典名菜
每份售价“三卖”，中上档次的
每份售价“四卖”。

昔日烟台街的餐品价格以
“卖”为基准单位，这在民国年
间国内餐饮市场上属于独一无
二的创举。那时的“卖”对应相
当的“钱数”，亦即餐品的价值，
并随餐饮可变成本的增加呈准
调整。民国初期，“一卖”的价
值经历了由铜元六枚、八枚到
十枚 3次变动，1920 年前后

“则增至十二枚矣”。
餐品价格确定后，大小餐

企都要统一执行。对违反管
理规定的餐企以及餐企主人
（经理人），以“秩序之违警罪”
论处。如属于在“官置定价”
餐品之外“加价贩卖者”，“浮
收之款”概行充公，于六个月
内责令“停业至十日”进行整
改，若屡犯不改则勒令歇业。
而对餐企主人（经理人），视情
节轻重给予五日以下一日以
上之拘留，或五元以下一角以
上之罚金。

民国年间，烟台街因违反
价格规定受罚的餐企也有不
少。如魁元居、会元楼饭馆售
卖各菜之价目“参差不齐”，被
予以警告；树兴馆、荣合春饭馆

“遽行增加价格”，所卖饺子由
官定每份一毛五分骤涨至二
毛，加价幅度超过三成多，警务
局保安科随即“依法取缔”。

饭业公会维利权

饭业公会为餐饮业的同
业组织，具有半官方、半民间
的属性，是连接政府（商会）与
餐企的桥梁和纽带。

老烟台的饭业公会，由商
埠的餐企业户组成，属于商埠
最大的同业团体之一。其组织
形式为委员制，通过大会选举
会长（主任委员）、副会长（副主
任委员）以及若干委员组成委
员会，负责对上与官方请示汇
报、协调政策、核准文牍，对下

“备以综定行规节制同业”，协
助维护经营秩序、组织落实管
理规定、归集反映同业诉求等。

旧时的饭业公会，虽然不
干预餐企诸如服务方式、经营
促销、人员招聘之类具体事
务，但其本质上毕竟“代言”餐
饮行业，维护同业单位的利
权，成为其不可或缺的职责之
一。在日伪统治老烟台的时
期，物价飞涨、经营困难、营业
清淡，饭业公会议决若干措施
予以应对。如1939年3月18
日，针对餐费“照账”产生的弊
端，公会规定对妓女条子、车
子、拉弦三项“概不垫借藉资
补救”；1939年 6月24日，公
会刊发声明周知各界人士，

“伏乞诸君嗣后宴会”免去“自
带烟酒”的做法；1940年1月
14日，为降低食材价格持续上
涨对餐企的影响，召集全体同
业商讨对策，决议埠内饭菜价
格“稍为提增”“以维成本”。

即便对于既有的规定办
法，饭业公会也是顺应形势据
情调整，以维护同业利益。如
1932年9月4日，为推动民间
餐饮消费，饭业公会曾出台

“卖价画（划）一概抹零”的优
惠促销规定。此法施行一年
半之后，因饭馆生意“萧疏”，

“入欠垫借”尤为困难，同业决
议“三节”收账“概不抹零”。

从“一概抹零”到“概不抹
零”，从单项规定到综合施策，
体现了饭业公会维护餐企利
权的灵活务实做法。

民国时期，老烟台餐饮业
的商业活动活跃，餐企的开设
运营受到当时政府和行业组
织的多重规范和约束，其管理
方法尽管带有时代的烙印，但
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整个行
业的有序发展。


